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2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李木生
聯絡電話：087320415#3678
傳真：08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70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萬巒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45193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530000A114519330000-1.docx)

主旨：有關本府委請萬丹鄉新庄國小承辦「屏東縣114學年度國

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─補助學校邀請本土相關

產業業師到校開設課程實施計畫」1案，請踴躍提出申

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及本

縣萬丹鄉新庄國民小學114年10月14日屏新國小教字第

114000039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申請對象：本縣各國中、小學。

三、計畫執行期程日期:114年8月至115年6月。

四、項目內容：由學校申辦方式辦理，詳如附件(申請學校計畫

書)，每校至多補助5萬元整。

五、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114年11月5日(星期三)止。

六、申請方式：有意願申請本計畫之學校,請於114年11月5日

(星期三)前將申請計畫1份(如附件一~三)核章後寄至承辦

學校(新庄國小)許游雅老師收，並將電子檔傳至電子信箱 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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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isyuya@sjps.ptc.edu.tw。

七、補助名額及審核方式：本計畫經費預計補助35所學校，依

申請先後順序審核，依本計畫總經費數額滿為止。

八、錄取公告及後續作業：申請學校經初審後，於114年11月20

日(星期四)前於新庄國小網站公告錄取名單,並請錄取學校

依縣府公文核定之經費修正概算表送至承辦學校(新庄國

小)。

九、檢附「補助學校邀請本土相關產業業師到校開設課程實施

計畫」1份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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